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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危防〔2022〕164号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船舶能耗数据

和碳强度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有关航运企业，各直属海事局：

为进一步做好船舶能耗数据收集和碳强度管理工作，我局研

究制定了《船舶能耗数据和碳强度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同时，授权上海海事局具体负责全国船舶能耗数据的统计、分

析和验证，并具体负责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碳强度管理有关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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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

2022 年 11 月 22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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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能耗数据和碳强度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做好船舶能耗数据收集和碳强度管理工作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

规定》和我国缔结加入的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400 总吨及以上中国籍船舶及进出我

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。

军事船舶、渔业船舶和体育运动船艇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（以下称中国海事局）统一负

责船舶能耗数据管理工作，负责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碳强度管理

工作。

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和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具体负

责本辖区船舶能耗数据收集、报告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。

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船舶碳强度监督检查

工作。

中国海事局授权的直属海事局（以下简称被授权的直属海事

局）具体负责全国船舶能耗数据的统计、分析和验证，并具体负责

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碳强度管理有关实施工作。

中国海事局授权的船舶检验机构（以下称船舶检验机构）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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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能效指数数据收集、核验工作。

第二章 数据收集和报告

第四条 船舶应当按照本办法及《船舶能耗数据收集与报告

技术要求》（JT/T 1340）收集和报告船舶能耗数据。

第五条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及进出我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

应当按照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》的要求在船舶日志或者其他相关文

书上记录船舶能耗数据。

中国籍国内航行海船、内河船舶应当记录每日或者每一航次

的船舶能耗数据，可采取电子记录或纸质记录方式，记录格式见

附件。

船舶记录的能耗数据应当保存至少 2 年，以备海事管理机构

检查。

第六条 中国籍国内航行海船应当在办理出港报告时向海事

管理机构或者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上一航次的船舶能耗

数据。

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中国籍国内航行海船可以采用月度

报告：

（一）在固定水域范围内航行且单航次的航行时间不超过 4

小时的船舶；

（二）在固定航线航行且单航次的航行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的

船舶。

采用月度报告的中国籍国内航行海船应当于每月 10 日前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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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一挂靠港口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或者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报告上一自然月的汇总数据。

内河船舶应当于每年 4 月 1 日前向船籍港海事管理机构或

者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上一日历年的船舶能耗汇总数据。

第七条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及外国籍船舶应当在境内办理

出口岸手续或出港报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上一航次船舶能耗

数据。

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应当在境外港口离港前向被授权的直属

海事局报告上一航次船舶能耗数据。

第八条 船舶应当通过中国海事局确定的相关海事信息平台

或系统（以下称信息平台）报告本办法要求的船舶能耗数据。因特

殊情况无法报告时，船舶应当在具备报告条件后 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船舶能耗数据补报。

第九条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应当按照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

污染公约》要求向船舶检验机构报告船舶能效指数数据。

船舶检验机构应当对船舶能效指数数据进行核验，并在规定

的时间内将经核验的数据报送至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。

第十条 船舶应当如实报告船舶能耗数据及船舶能效指数数

据，并对数据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船舶检验机构应当对经核验的船舶能效指数数据的完整性、

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第三章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碳强度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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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应当符合《国际防止船舶造

成污染公约》中船舶能效指数的相关要求，并取得《国际能效证

书》。

第十二条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应当按照规定编制《船舶能

效管理计划》，提交至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验证，并将通过验证的

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》保存在船。

5000总吨及以上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》通

过验证的，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应当向其发放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

符合性确认书》。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符合性确认书》的具体格式

及内容根据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要求和管理需要确定。

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保证《船舶能效管理计

划》的有效实施。

第十三条 5000 总吨及以上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变更所有

人、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，发生重大改建的，或者被授权的直属海

事局在抽查审核其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》的实施情况时发现不符合

要求的，应当按照要求重新编制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》并提交至被

授权的直属海事局验证，通过验证的，由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发放

新的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符合性确认书》。

第十四条 5000 总吨及以上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应当按照要

求，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报告上一日历年

的船舶年度能耗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，并将船舶年度能耗报告数

据及其原始数据留存至次年年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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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于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附则 VI 第 28 条的船

舶，还须同时报告上一日历年达到的符合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

公约》要求的年度营运碳强度指标及相关证明文件。

第十五条 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应当对收到的船舶年度能耗

报告数据进行验证，依据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要求，核定

船舶达到的年度营运碳强度指标并评定年度营运碳强度等级。

船舶年度营运碳强度等级分为 A、B、C、D、E，对应优秀、良

好、合格、较差、极差的船舶营运能效水平。

第十六条 船舶能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《国际防止

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要求，需要海事管理机构提供《燃油消耗报告

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》的，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应当予以

提供。

《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》的具体格式及内

容根据《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要求和管理需要确定，并应

当在船上留存 5年。

第十七条 船舶年度营运碳强度等级评定结果为 E 级或者连

续三年为 D 级的，应当立即制定整改行动计划并纳入《船舶能效

管理计划》中，并于当年的 4 月 30 日之前，将修订后的《船舶能效

管理计划》提交至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验证。

修订后的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》通过验证的，由被授权的直属

海事局向船舶发放《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》及

新的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符合性确认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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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5000 总吨及以上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转为外国

籍，或变更所有人、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，应当在变更完成之日起 1

个月内，向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报告上一日历年的能耗数据和变

更完成日之前当年的能耗数据。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应当对报告

的数据进行验证，并向符合要求的船舶发放相应的《燃油消耗报告

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》。

如前款所述船舶已经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报送上一年度相关

数据的，可不再重复报送。

第十九条 对于年度营运碳强度评级为 A、B 的船舶，各级海

事管理机构可适当降低碳强度管理监督检查频次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条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和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

按照中国海事局制定的监督管理指南，依职责实施监督检查。

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在对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年度能耗数据

验证中发现问题的，应当移交该船舶船籍港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

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要求实施检查。

被授权的直属海事局应当在《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

级符合声明》发放 6 个月内，按照中国海事局制定的监督管理指

南，对《船舶能效管理计划》的实施情况进行抽查审核。

第二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发现船舶未按规定报告船舶能耗

数据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

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》等规定和本办法的要求予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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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管理机构和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现船舶能耗数据报

告错误的，应当督促船舶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重新

报送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船舶碳强度管理是指为控制船舶温

室气体排放强度而开展的相关管理工作，包括船舶能效管理和营

运碳强度管理等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2 月 22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五年。

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能耗数据

收集管理办法》（海危防〔2018〕476号）同时废止。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

中国船级社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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